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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财务资产部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邢红娟、罗琼、赵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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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为加强学校资金使用的计划性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保证学校事业发展，依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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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 年度审计工作

6.4.1 联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审计。

6.4.2 核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数据，确定无误后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年度审计报告。

6.5 数据报送工作

6.5.1 处理上级来文，提供需报送的数据。

6.6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。

7 检查与考核评价

7.1 接受学校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7.2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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